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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原大队一级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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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县村（社区）一级正常离任的村（社区）干部，在过去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发展农村经济、服务村（居）民群众，维护基层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长期以来，县、乡镇（街道）党（工）委、人民政府（办事）对这些正常离任村（社区）干部，根据有关文件规定都做了正确处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考虑到不少同志年老体弱、收入来源有限，晚年生活存在一定困难的实际。根据中共富民县委组织部、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富民县关于进一步做好正常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相关工作的方案（试行）〉的通知》（富组通〔2018〕118号）精神，从2018年1月开始对正常离任的村（社区）干部实行定期生活补助。
2.项目实施情况。
按照《中共富民县委组织部、富民县民政局、富民县财政局、富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富民县关于进一步做好正常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相关工作的方案（试行）>的通知》（富组通〔2018〕118号）精神，在2000年12月以前正常离任（在领取补助期间，没有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或刑事处罚）的村一级正副书记、正副村长（乡长、主任）、文书。
3.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根据昆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原大队一级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的通知》（昆财行〔2026〕29号）的通知要求，2025年原大队一级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78人，补助经费5616元，并且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补助资金。
4.组织及管理情况。
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社会治理科工作人员为项目具体业务经办人员，财务人员为复核人员的工作小组，推进项目有序进行。
（二）绩效目标
1. 总目标。
根据《中共富民县委组织部、富民县民政局、富民县财政局、富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富民县关于进一步做好正常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相关工作的方案（试行）>的通知》（富组通〔2018〕118号）精神，将符合领取正常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条件的人员，按程序纳入保障范围，妥善解决正常离任村(社区）干部的生活待遇，完善村(社区）干部队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村（社区）干部的积极性，全面加强我县基层组织建设。
2.年度目标。
2025年1月至12月，对2024年12月以前已落实待遇的离任村（社区）干部生活补贴全部发放到位。对2025年达到领取条件的新增人员，按照申报审批程序，及时兑现离任生活补贴。全年度进行动态管理，对当年去世和其他特殊情况取消补助资格的，及时停发，做到增减有序，应发尽发。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1、根据项目绩效评价的要求，我单位对2025年原大队一级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合理性、完整性进行全面详细分析，认为绩效目标符合绩效目的。
2、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项目绩效评价坚持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级分类和绩效相关的原则，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2.绩效评价方法。
项目采取自评方式，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最低成本法等方法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
三、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果
根据2025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评分，按照打分标准，得出综合评价自评分数为93分，自评等级为“优”。
（二）主要绩效
2025年原大队一级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项目的实施，让正常离任村干部有了定期生活补助，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体现了党委、政府对正常离任村干部的关心、关怀，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和谐。
四、成本效益分析。
2025年原大队一级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78人，补助经费5616元。资金无违规和超出范围开支的情况，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分管领导为组长，财务部门牵头，科室负责人配合的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严格执行财政部门绩效管理有关规定，全面加强经费管理，使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得到了提高。
2、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及时查找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方案，确保资金使用效率。
3、加强与财政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建立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结果应用机制，采取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制度，强化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应用，实现绩效评价与部门预算的有机结合，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与有效使用。
（二）存在的问题
对项目预算缺乏规范化、程序化管理，导致资金使用调度欠科学，进度有待加强。
（三）建议和改进措施
加大财务人员培训力度，提高财务人员的绩效管理意识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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